
 

 

 

 

国认标委（实验室）秘函[2019]4 号 

 

关于征求国家标准《合格评定 非可溯源生物质控品质量控制规范》 

（征求意见稿）意见的函 
 

 

各委员及有关单位： 

 按照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的 2017 年第一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（国标

委综合[2017]55 号），由青岛海关技术中心等单位负责制定的国家标准《合格评定 非

可溯源生物质控品质量控制规范》（20170408-T-469），已按计划要求编制了标准征

求意见稿。现按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将征求意见稿发送给各委员及有关单位，请各

委员及有关单位组织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。 

请于 2019 年 6 月 6 日之前将《标准征求意见表》反馈给标准编制工作组。 

地址：青岛市市南区瞿塘峡路 70 号 青岛海关技术中心  邮编：266002 

联系人：雷质文        电话：0532-80885651 

手机：13573225090     微信号：SDCIQ-LEI 

电子邮箱：leizhw2005@126.com    leizhw@sohu.com 

请各委员及有关单位大力支持。 

附件： 

1.国家标准《合格评定  非可溯源生物质控品质量控制规范》（征求意见稿） 

2.国家标准《合格评定  非可溯源生物质控品质量控制规范》编制说明 

3.《标准征求意见表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9 年 5 月 6 日 

 

 

 

 

 

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

实 验 室 认 可 分 技 术 委 员 会 

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

实验室认可分技术委员会 

 秘    书    处 


